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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守則實務守則實務守則實務守則    

處理有關機器發出處理有關機器發出處理有關機器發出處理有關機器發出 

而未經受話者許可的跨網而未經受話者許可的跨網而未經受話者許可的跨網而未經受話者許可的跨網促銷促銷促銷促銷電話的投訴電話的投訴電話的投訴電話的投訴 

 

A.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1. 本實務守則訂定一套劃一程序，供本地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營辦商、流動網絡

營辦商及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在處理有關機器發出而未經受話者許可的跨網促

銷電話的投訴時遵循。  

 

2. 為免生疑問，本實務守則並未解除營辦商須遵照電訊管理局局長所發牌照的

條款和本港現行法例經營的責任。 

 

3. 營辦商須合作保障電話服務用戶的利益，並在個別營辦商認為需要的範圍內

通知用戶有關使用電話服務作促銷用途的適當和可接受的方法，以及營辦商可根

據 E部分暫停服務、終止服務或作出披露的權利。 

 

B.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4. 未經受話者許可而發出的促銷電話（UTC 電話）指沒有與受話者建立關係

的人，在未經受話者要求、同意或批准下向他發送的促銷貨品或服務電話。UTC

電話可以由人或機器（例如自動撥號機、錄音機或交互式話音回應系統等）發出。 

 

5. 機器發出未經受話者許可的促銷電話（UTC-M電話）指由機器發出的 UTC

電話。 

 

C.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6. 本實務守則適用於所有固定或流動網絡發出及終接的跨網 UTC-M電話。 

 

7. 本實務守則不適用於並非由機器發出的 UTC 電話或沒有任何錄音訊息的

UTC-M電話。 

 

D. 服務協議服務協議服務協議服務協議 

 

8. 每家營辦商（倘若尚未實行下列措施）須於相應客戶的服務協議加入有關條

款及條件，以便行使及實施 E部分有關暫停及終止電話服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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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處理投訴的程序處理投訴的程序處理投訴的程序處理投訴的程序 

 

9. 如有充分理由證明發送人曾經發出 UTC-M電話，每家發訊營辦商須盡快根

據第 10段暫停或終止向有關發送人提供服務。 

 

10. 每家發訊營辦商須按照本部分的規定，暫停或終止向 UTC-M電話的發送人

提供服務。 

 

(a) 在收到 UTC-M電話受話者（即投訴人）的投訴後，終接營辦商須在合

理範圍內努力收集涉嫌是 UTC-M電話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投訴

人的電話號碼、接聽涉嫌是 UTC-M電話的日期和時間、由投訴人提供

的 UTC-M 電話內容（例如該 UTC-M 電話所促銷的產品及有關產品的

特徵）、詳細通話記錄中的發出 UTC-M 電話的號碼，以及投訴人明示

同意就本實務守則的用途披露其全名。 

 

(b) 如終接營辦商在五日 1內收到兩宗或以上針對同一電話號碼發出

UTC-M的投訴（使用該電話號碼的人簡稱為「涉嫌 UTC-M發送人」），

不論個別投訴的 UTC-M電話內容是否相同，終接營辦商須： 

 

(i) 根據「香港電訊服務號碼計劃」的號碼組劃分，聯絡獲配涉嫌

UTC-M發送人電話號碼的營辦商（OP-3營辦商）。OP-3營辦商

須通知終接營辦商該電話號碼是否已被轉往其他營辦商及（如

是）營辦商的名稱。倘若 OP-3營辦商未有參與實施本實務守則，

終接營辦商可以向所有參與本實務守則的營辦商查核涉嫌

UTC-M 發送人是否他們的客戶，營辦商須於兩日內作出答覆；

及 

(ii) 代投訴人向發訊營辦商（即涉嫌 UTC-M發送人的服務供應商）

轉交第 10(a)段所述的投訴資料及投訴人的姓氏及名字縮寫，以

便進行調查。 

 

(c) 在收到在第 10(a) 段述及的由終接營辦商就兩宗或更多投訴所提供的

資料後，而發訊營辦商又合理地信納 UTC-M電話或已發送至投訴人，

發訊營辦商須在五日內通知(若可以的話，用書面形式)涉嫌 UTC-M 電

話的發送人，要求該發送人回應投訴，及提醒該發送人若投訴成立，將

會暫停或終止其服務。發訊營辦商可收集涉嫌 UTC-M電話發送人的通

話記錄(或其他以該發送人名義登記的電話線路)，這將提供重要資料，

                                                 
1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日」指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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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斷 UTC-M電話發送人有否發出 UTC-M電話。   

 

(d) 發訊營辦商須在收到在第 10(a) 段述及的資料，於終接營辦商就投訴所

提供資料後的十二日內，在合理範圍內盡努力完成有關調查。若發訊營

辦商合理地認為有足夠證據顯示 UTC-M 電話是由涉嫌 UTC-M 電話發

送人發出，發訊營辦商須採取行動暫停或終止向涉嫌 UTC-M電話發送

人所提供的撥出通話服務，或發訊營辦商認為涉嫌 UTC-M電話發送人

所需的相關服務。 

 

(e) 若發訊營辦商在十二日內未完成調查，而對涉嫌 UTC-M電話發送人的

投訴越來越多(不論是否同一電話號碼)，除非發訊營辦商已遵從第 10(d)

段，否則須認真考慮暫停向 UTC-M電話發送人提供撥出通話服務，或

發訊營辦商認為涉嫌 UTC-M電話發送人所需的相關服務，為期不少於

十四日或直至問題解決為止，並以較早的日期為準。 

 

(f) 發訊營辦商須在收到在第 10(a) 段述及由終接營辦商就投訴所提交的

資料的十二日內，以書面通知終接營辦商得出的調查結果(如有)，及所

採取的行動。若調查未能如期完成，發訊營辦商須向終接營辦商發出初

步回覆，表示已向涉嫌 UTC-M電話發送人發出催辦信，及須每兩星期

向終接營辦商提供投訴的最新進展及所採取的行動，直至投訴解決為

止。 

 

11. 若發訊營辦商根據第 10(d) 段的暫停或終止服務要求支援，終接營辦商須就

本實務守則的目的提供投訴人的全名。然而，除非透過終接營辦商取得投訴人的

事先書面同意，否則發訊營辦商不得向第三者披露投訴人的姓名，。 

 

12. 每家營辦商須成立設有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的聯絡點，以轉交其

他營辦商的投訴。 

 

13. 在相關法例許可的範圍內，發訊及終接營辦商須保留每宗 UTC-M電話投訴

的記錄最少一年。 

 

14. 營辦商明白，當處理 UTC-M電話投訴時，或會收到其他營辦商提供載有投

訴人個人資料(香港法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下的定義)或屬商業及

/或機密性質的資料、數據及物資。該等資料、數據及物資須受到保護，並以高

度機密形式作為遵從本實務守則的用途，包括用於對 UTC-M電話投訴所進行的

調查以及作為暫停或終止涉嫌 UTC-M電話發送人服務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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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15. 營辦商可自願遵從本實務守則，有關條款對營辦商並無法律約束力。參與實

行本實務守則的營辦商名單及其聯絡資料分別載於附件 1及附件 2。 

 

G.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16. 本實務守則從下列發出日期開始生效。當電訊局認為有需要時，經諮詢相關

營辦商後，可檢討、修訂及更新本實務守則。 

 

 

電訊管理局 

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 

 

 



在 2006 年 6 月 5日發出 

第 1.0 版 
 

 

第 5 頁 

附件 1 

參與實行本參與實行本參與實行本參與實行本實務守則實務守則實務守則實務守則的營辦商的營辦商的營辦商的營辦商名名名名單單單單 

 

1 潤迅電話(香港)有限公司 

2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3 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 

4 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 

5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6 九倉電訊有限公司 

  

7 中國移動萬眾電話有限公司 

8 香港流動通訊有限公司 

9 和記電話有限公司 

10 匯亞通訊有限公司 (SUNDAY) 

11 新世界流動電話有限公司 

12 數碼通3G有限公司 

13 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 

14 SUNDAY 3G (香港)有限公司 

  

15 潤迅通信(香港)有限公司 

16 聯通國際通信有限公司 

17 中港通電訊有限公司 

18 中信電訊1616有限公司 

19 IMC Networks Limited 

20 電訊數碼移動有限公司 

21 通匯電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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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營辦商聯絡資料營辦商聯絡資料營辦商聯絡資料營辦商聯絡資料 

(限閱文件限閱文件限閱文件限閱文件) 

 

 

這份營辦商聯絡資料只用作營辦商間聯絡用途，公眾人士可以致電營辦商的客户

服務熱綫提出投訴。 

 

 

 

 

 


